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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
法務部培訓法規檢視人員
　【本刊訊】為使法務部各單位

及其所屬機關法規檢視人員瞭解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以下簡稱CEDAW)保障之權益範
疇及如何進行法規及行政措施之

檢視工作。法務部法制司特於4月
25日及5月3日下午2時至5時，假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5樓會議室
舉辦兩梯次之「『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法規檢視人員

教育訓練」。邀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副教授張文貞擔任講師，講

授「CEDAW保障之權益範疇」及
「如何進行法規及行政措施之檢

視」。

　法務部法制司司長彭坤業於致詞

時表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業於96年1月5日經立法院通
過，陳前總統並於96年2月9日簽
署加入書。為落實推動CEDAW內

28期政風人員訓練班結訓
　【本刊訊】法務部部長曾勇夫於8日上蒞臨法務部政
風人員訓練中心，主持政風人員訓練班第28期學員結訓
典禮。

　曾部長在典禮致詞時，首先恭喜81位學員順利完成15
週的精實訓練，正式加入政風人員的行列，成為廉政工

作的主幹與尖兵；並期許所有結訓學員珍惜受訓這個緣

分，立定志向以政風為志業，一起為廉政工作打拼。

　曾部長提出「要求自我品德，正人必先正己」，「掌

握關鍵少數，強化政風預防」、「體認核心價值，推展

政風志業」、「培養運動習慣，鍛鍊強壯體魄」等4項
共同努力方向，勉勵學員將來回到機關後，應秉持政風

人員「專業」、「熱忱」、「負責」、「關懷」、「公

正」的核心價值，要時時反省惕勵，端正品操，方能獲

得機關同仁的尊重與信賴，同時應掌握「關鍵少數」原

則，透過反貪及防貪來完備並落實廉能政治、導正機關

文化，而在努力推動政風工作之外，曾部長亦勉勵學員

應養成持續運動的習慣，才能培養健康的體魄，迎接工

作上的挑戰。隨後，在28期學員所組成之合唱團演唱的
歌曲中，高昂、迴盪的歌聲激起了結訓典禮的高潮，隨

即全體合唱，28期學員並致贈以期徽製作之馬克杯予每
位與會長官，替今日結訓典禮譜出溫馨和諧的樂章。

訊息快遞

廉政寶寶創意大 乾淨司法Nonstop!
司法廉政寶寶LOGO設計徵選活動

　【本刊訊】為提倡全民誠信反貪意識，建立廉

能觀念，司法院舉辦「司法廉政寶寶L O G O設計
徵選活動」，透過公開選拔方式，廣徵社會各界

創意和巧思，塑造象徵司法院「乾淨（C l e a n）、
透明（Crystal）、便民禮民（Considerate）、效能
（Competitive）」政策與結合政風機構「乾淨政府、
誠信社會、透明臺灣、廉潔家園」理念的廉政寶寶卡

通造型標章（LOGO），優勝作品將廣泛運用於廉政
文宣及活動視覺識別，增進民眾對司法為民及廉能工

作之認知，落實司法院「清明的法官、親民的司法」

廉能宣傳行銷目的。

　本活動即日起至101年7月20日收件截止，歡迎喜
愛設計創作各界人士踴躍投稿，優勝者可獲得Apple 
iPad2、Canon數位相機或Wii遊戲機等獎品。活動辦
法及其他投稿注意事項，請參閱司法院政風處網站

(http://www. judicial.gov.tw/ged/2007/index.asp)。

容，立法院復於100年5月20日通過該
公約施行法，馬總統另於100年6月8
日公布，並自10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務部先前已有辦理違反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有關法令及行政措施檢討之

經驗，相信法務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對辦理本次CEDAW法規及行政措施
之檢視工作，將更順利。法務部業已

就如何具體落實CEDAW施行法第8
條規定，於該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
法務部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之檢

視工作，擬定「法務部101年度辦理
『CEDAW』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實
施計畫」。並藉由本次訓練機會，由

法務部法制司就該計畫進行簡報、說

明內容。希法務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能依計畫，於期限內完成CEDAW法
規及行政措施之檢視工作。

　 隨 後 由 張 文 貞 副 教 授 講 授

「CEDAW保障之權益範疇」及「如
何進行法規及行政措施之檢視」。張

副教授於課程中強調，基於性或性別

差異所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

其目的或效果將妨礙婦女在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

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行使時，就是

歧視。所以，進行CEDAW法規及行
政措施之檢討工作時，應注意不僅係

就事實上的性別不平等為檢視；更重

要的是應就結果上的不平等為檢討，

如此才能真正落實公約的精神。甚且

許多看似中立、不違反CEDAW規定
的法規及行政措施，其施行常使婦女

導致不平等的結果，進行該項檢視工

作的人員，須更加小心才是。張副教

授並將CEDAW及其一般性建議中與
法務部職權行使（主管法規）有關之

內容摘錄出來，提供所有與會人員參

酌。

　本次兩梯次的教育訓練計有法務部

及其所屬機關同仁170人參與，課程
最後之問與答，與會同仁踴躍提出疑

義及實務經驗與張文貞副教授互相交

流，著實達到本訓練增強與會同仁相

關專業知能之目的。


